吉水财购﹝2023﹞22号

关于吉水县妇幼保健院新医院基本医疗设备

采购项目投诉处理决定
一、项目名称:吉水县妇幼保健院新医院基本医疗设备采购项目

二、项目编号:【ABXZBZC202301023】A包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安祺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卢靖
地址：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罗湖镇316国道西侧原华友机械厂1栋103室

被投诉人：江西梦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志刚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长山晏乡阳光大道（北）067号
四、基本情况

本项目于2023年7月22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了招标公告，8月17日开标，经评标委员会评审，江西安祺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为预中标供应商，招标代理机构于8月18日进行了结果公示。采购人于8月25日收到江西安祺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对本项目A包提出质疑， 8月31日委托代理机构对质疑事项作出了答复。投诉人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9月14日向吉水县财政局提出投诉，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94号）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我局依法予以受理。经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一）投诉事项

投诉事项1：监护仪基本参数1.10:监护仪主机工作大气压环境范围:57.0-107.4kPa;该条参数江西梦药科技有限公司所投的产品N10C型号监护仪由深圳市科曼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监护仪涉嫌虚假应标。

投诉事项2：监护仪基本参数1.11:所投监护仪工作环境温度范围0-40°C;该条参数江西梦药科技有限公司所投的产品N10C型号监护仪由深圳市科曼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监护仪涉嫌虚假应标。

（二）投诉请求

本次招标江西梦药科技有限公司所投标产品深圳市科曼医疗设备有限公司N10C监护仪参数的虚假应标已经严重损害了我公司的合法权益，其质疑回复函未能证明其满足参数要求，未提供最新说明书证明，而在我方提供的其说明书中可以明显看出其不符合参数要求。特提出投诉，并要求废弃该公司的投标资格。

五、调查情况

为核实投诉事项情况，我局组织专家通过调阅相关材料、向投诉主体、被投诉人调查取证，根据调查结果出具如下意见：

关于投诉事项1、2：因两个投诉事项在江西梦药科技有限公司投标文件中对所投产品N10C系列，深圳市科曼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提供了医疗器械注册证，并附制造厂家授权书与N10C监护仪参数确认函，盖章并认可投标人（江西梦药科技有限公司）所提供产品参数信息（含投诉事项1、2所诉大气压与工作温度环境范围）。投诉人以产品使用说明书为依据，非医疗器械注册证等可采信的证明材料，因此，专家组认定投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该投诉事项不成立。

六、本机关处理依据及决定

依据调查组意见，结合评审及相关取证资料，本机关认为：专家组调查程序合法，调查结论合规，本机关同意专家组调查意见，投诉人所诉事项不成立，投诉诉求不予支持，并责令采购人加强验收管理。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之规定，本局处理决定如下：依法驳回投诉，本项目继续开展采购活动。
七、权利告知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吉水县财政局

2023年10月11日 

